
近日，在广州当保姆的鲍女士向媒体

报料称，3月17日到4月4日期间，自己经

中介介绍在雇主郗小姐家做家政保洁。

“她说我试用期没过，拒绝支付我工资，还

各种‘挑刺’，包括垃圾袋套错、枕头套落

在洗衣机里等。”

“她损坏了家中物品，我无法全额给

足薪水。”4月8日，郗小姐表示，如果鲍女

士向其道歉，可协商结算薪水，否则将走

法律程序。广州市越秀区人社局工作人

员表示，如果双方私下沟通无法达成一

致，可以去当地司法所或居委会调解中心

反映，让工作人员组织调解。

保姆：雇主拒绝支付半个月工资

4月8日，鲍女士表示，今年2月，她通

过家政平台的中介联系雇主，“中介向我

介绍了她的朋友郗小姐，说工作时间是每

天4个半钟，一个月5000元，主要负责洗

衣服、叠衣服、全屋保洁、拿快递等。”

中介最初表示，需要鲍女士支付300

元中介费，然后在线上签订合同。3月17

日开始，鲍女士上门到郗小姐位于越秀区

的家中提供家政保洁服务。“但工作一周

后，中介没再提签订合同的事宜，我提醒

中介，她没有回复也没有落实。”

鲍女士说，4月3日，她再次找中介提

出要签订合同，否则在平台投诉中介，中

介将此事发到她们和雇主的工作沟通群

里，郗小姐随即要求终止家政保洁服务，

并列举了她的工作失误及导致物品损坏

情况，“郗小姐说我试用期还没过，拒绝支

付我工资”。

鲍女士出示了相关聊天记录，郗小姐

发了多个视频到群里，指出多处鲍女士未

做好的地方，包括“洗碗粉放到阳台”“袜

子放错”“垃圾袋套错”“家门口垃圾袋流

出的液态垃圾，没有清理”等，特别提及未

及时从洗衣机里取出枕头套，“太震惊，枕

头套应该是周一洗的，到现在才发现还在

洗衣机里，根本就没晾”。

鲍女士表示：“我半个月薪水至少

2500元，郗小姐提出终止服务，必须赔付

我7天找工作的时间，累计22天，扣除洗

坏的枕头套，她应该支付我4000元。”

雇主：损坏物品无法全额支付

4月8日，雇主郗小姐告诉记者，鲍女

士是朋友介绍给她来家里做保姆的，朋友

此前在某家政平台工作，目前已离职，介

绍时并未收取双方的中介费。由于是试

用期，双方并未签订书面雇佣合同，只是

口头约定，“每天工作4个半小时，从下午

4点半工作到9点，周四休息”，鲍女士负

责的工作主要是帮郗小姐打扫卫生、接送

孩子等，月薪5000元。

郗小姐透露，她从朋友口中了解到，

鲍女士是第一次做保姆，以前曾经做过雇

主，“没有经过正规家政培训，没有相关家

政行业的职业资格证，我想着她一边做一

边学”。但鲍女士工作了半个月后，郗小

姐对其工作并不满意，“弄坏家里的东西”

“洗过的衣服放到洗衣机三四天”“厨房的

锅没清洗”。

“我确实还没有给她工资，但是没有

说不打算给。”郗小姐表示，试用期过了约

半个月，由于鲍女士将其床上用品、垃圾

桶等物品弄坏，还有一些家务工作没处理

好，自己没法全额给足其工资，需要扣除

这部分费用。

她说，如果鲍女士向其道歉，她可以

与其协商支付其试用期薪水，“扣除她损

坏的物品费用，大概不到2000元，否则只

能走法律程序”。

人社局：可通过调解或诉讼解决

4 月 8 日，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回复称：“如果能证实鲍女士与郗小姐

存在劳务关系，那么不管是否签订书面协

议，鲍女士都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务费用。”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至于郗小姐提到

的鲍女士工作失误或财产损失，需要根据

事前约定好的工作内容及标准来估计，

“只要鲍女士证明她提供了劳务，那么相

应劳务费用就算不能全部给，也应给到部

分”。

同日，越秀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私下沟通无法达

成一致，可以去当地司法所或居委会调解

中心反映，让工作人员组织调解。“再调解

不成，也可以考虑去法院提起诉讼。”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客户端等）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某日，中山市某运输公司

驾驶员陈某因不同意宿舍床位调整，带着

行驶证、提油卡、营运证等证件回家居

住。经通知，陈某于当日将相关证件带回

公司。次日，某运输公司以陈某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擅自带走公司车辆证件为由，对

其作出暂停司机岗位工作三个月、停工期

间工资以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劳动

报酬以及停工期间周一至周五须回公司

学习规章制度、安全生产的处罚。陈某以

该处罚不合法、某运输公司拒不提供劳动

条件及无理由克扣其4月份工资等为由，

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某运输公司则

认为其是依照公司《员工安全生产考核奖

惩制度》作出的处罚。双方为此发生纠

纷。后经劳动仲裁，陈某因不服仲裁裁

决，起诉至法院，主张某运输公司应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等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

决认为，陈某因调整宿位问题回家并违规

带走行驶证等证件属实，但其于当日在某

运输公司要求下即将有关证件送回，该违

规行为不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

情形。某运输公司作出的案涉处罚措施，

停工时间长，变相降低劳动报酬，侵害了

陈某的劳动权利，应认定该处罚措施部分

超出合理限度，属于未提供劳动条件的情

形。遂判决某运输公司向陈某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相应的经济补偿。

【法官释法】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梁艳风表

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

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

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是用人单

位的法定权利和义务。长期以来，不少企

业仍有以罚款、停工、降薪等经济性处罚

措施来管理员工的习惯，由此引发不少劳

动争议案件。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的工资”；《广

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五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的罚款内容或

者对劳动者实施罚款、扣减劳动者工资没

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由主管行政部门予

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因此，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避

免适用罚款、停工、降薪等经济性处罚

措施，可制定奖惩结合的规章制度，如：

制定奖金发放办法，设立全勤奖、考核

奖等激励员工，综合运用奖惩结合的规

章制度来管理约束员工。合理合法、奖

惩分明的规章制度更能被劳动者接受，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增加劳动者对用人

单位的归属感。同时，用人单位还应加

强对劳动者知悉单位规章制度的培训

力度。

作为劳动者，应当善意履行劳动合

同，在履行过程中还应积极参与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的培训学习，自觉维护用人单位

的管理秩序；对用人单位不合理的安排及

处罚，应及时反映、提出意见，通过沟通、

对话方式来解决问题。

（省法宣）

员工违规，用人单位可以停工降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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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保姆工作半月被解雇 雇主称其损坏物品拒付工资

法律Q&A

新版安责险
如何为你提供更多保障？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刚刚

修订发布了，这个保险很多人都不太了

解，其实，它和很多工作岗位都息息相

关，在背后默默地保护着大家的利益。

Q：新颁布的安责险，需要个人投保

吗？

A：安责险是一种强制投保险种，只

要你在“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

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

冶炼、渔业生产”这些高危行业工作，那

你的单位必须给你投保，不用自己去上

这个保险。而且，不管你是正式工，还是

临时工，单位都要给你投保安责险，保险

金额也要统一标准，不能区别对待。

Q：安责险需要个人花钱吗？

A：安责险的钱必须由单位来出，而

且必须及时交、足额交，不能选择性投

保，更不能先买了之后再退保。用人单

位不能用任何方式把投保的费用摊派给

职工。

Q：哪些情况下，安责险能理赔呢？

A：如果发生了安全生产事故，从业

人员的人身伤亡、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

产损失，或者在相关事故的抢险救援、医

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过程产生

费用，都可以申请安责险理赔。

Q：申请理赔之后，要多长时间能拿

到钱呢？

A：根据新规，理赔速度会更快，能

拿到的赔偿也会比以前多。对于已经

确定的保险赔偿，最快当天就能拿到赔

款或者预赔款。另外，安全产生事故死

亡伤残责任的最低保障限额，从过去的

每人 30 万元提高到 40 万元，这是底

线。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上调，在

有的地方，最低保障限额现在已经达到

了80万元。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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